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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：陳建麒

電話：02-7712-9119

電子信箱：alex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1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資(四)字第111270315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111年度教育機構資通安全通報演練計畫 

(A09000000E_1112703155_send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教育部111年度教育機構資通安全通報演練計畫」

（如附件），請轉知所屬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辦法」及「臺灣學術網路

各級學校資通安全通報應變作業程序」辦理。

二、本（111）年度資通安全通報演練重點摘要如下：

(一)演練單位：各連線學校、各區域網路中心及各縣市教育

網路中心。

(二)演練期程如下：

１、自計畫頒布日至111年9月11日止。

２、第一梯次演練：111年9月12日至111年9月16日止。

３、第二梯次演練：111年9月19日至111年9月23日止。

(三)演練採「告知通報」形式進行，以郵件及簡訊傳送「資

安演練事件通知單」，並加註「告知通報演練」字樣。

(四)參演單位收到通知後，應於時限內至「教育機構資安通

報演練平臺」（https://drill.cert.tanet.edu.tw）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10190252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教育處國民教育科 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8/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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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通報及應變處理。

(五)旨揭計畫未盡事宜，請逕洽臺灣學術網路危機處理中心

（TANet CERT），聯絡電話：07-525-0211，E-Mail：

service@cert.tanet.edu.tw。

正本：臺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、各直轄市及縣市

教育網路中心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國立中山大學陳嘉玫教授、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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